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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中的代理人，是指根据法律规定或者接受当事人的委托

，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为保护被代理人的利益，在人民法院

代为诉讼行为的人。民事诉讼中的代理人有两种，其一是法

定代理人，其二是委托代理人。一、法定代理人法定代理人

，指根据法律规定代理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公民在人民法院代

为诉讼行为的人。法定代理人的代理权来自民法规定的监护

权和婚姻法规定的亲权，而且是全权代理。法定代理人在民

事诉讼中处于与当事人相类似的地位，但又不是当事人。法

定代理人的代理权随监护权的消灭而消灭。二、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指接受当事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委托，在人民

法院代为诉讼行为的人。在我国，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

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

其他公民，都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委托代理人的代理

权有两种，一种是一般代理权限，另一种是特别代理权限。

一般代理权限的代理人，只能代行一般性的诉讼权利，不能

代为处分当事人实体权利。特别代理权限的代理人，可以代

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

诉。一般民事案件，当事人委托了代理人的，可以不再出庭

。但离婚案件有诉讼代理人的，本人除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

，仍应出庭；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

交书面意见。这一章涉及的重点法条是：《民事诉讼法》

第576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69条。第七章 民事证据民

事诉讼证据是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再加上最高人

民法院于2001年12月31日发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这一问题在司法考试中

就显得更为重要。一、民事诉讼证据的概念和特征民事诉讼

证据，指能够证明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这些事实

既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展示案件真实情况的手段，也是人民

法院认定案件真实情况的根据。民事诉讼证据有三个特征

：1.客观性作为民事诉讼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任

何假设、推测、臆想的东西，都不能作为民事诉讼证据。2.

关联性作为民事诉讼证据，必须是与案件有联系，能够证明

案件真实情况的全部或者部分的事实。如果某一事实确为客

观存在，但与案件事实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则不能作为民事

证据使用。3.合法性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作为民事诉讼证据的材料必须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

现出来；第二，作为民事诉讼证据的材料必须由当事人或者

诉讼代理人提交人民法院，或者由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依职权

收集上来，而且取得证据材料的方法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二、民事证据的种类和分类（一

）民事证据的种类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民

事诉讼证据有七种，即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

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1.书证书证，是指以

文字、符号或者图案等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待证事实的物

品。书证应当提交原件，也可以提交证明与原件一致的复制

件。书证中的档案和经过公正、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

高于其他书证。2.物证物证，是指能够以自己的存在、外部



形态、质量、规格等证明待证事实的物品。物证与书证同为

物品，但有本质不同。物证以外部形态证明待证事实，书证

以思想内容证明待证事实。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物有

困难或者原物已不存在的，也可以提交证明与原物一致的复

制品。3.视听资料视听资料，是指用录音、录像或者其他信

息储存手段记录下来的，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物品，如录音

带、录像带、电脑软盘等。需要注意的是，当事人录取视听

资料，不能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

手段。4.证人证言证人证言，是指当事人之外的人就自己了

解的案件事实向人民法院所作的陈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